
法規名稱：都市計畫法

修正日期：民國 91 年 05 月 15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91年 5月 15日總統（91）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95630號令修正公布第 19

、23、26條條文；並增訂第 27-2條條文

第 19 條

主要計畫擬定後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，應於各該直轄市、

縣 (市)  (局) 政府及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

，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

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，

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，連同審議結果及主要計畫一併

報請內政部核定之。

前項之審議，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應於六十天內完成。但情形特殊者，其

審議期限得予延長，延長以六十天為限。

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修正，或經內政部指示修正者，免再公開展

覽及舉行說明會。

第 23 條

細部計畫擬定後，除依第十四條規定由內政部訂定，及依第十六條規定與

主要計畫合併擬定者，由內政部核定實施外，其餘均由該管直轄市、縣 (

市) 政府核定實施。

前項細部計畫核定之審議原則，由內政部定之。

細部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，應於一年內豎立都市計畫樁、計算坐標及辦理

地籍分割測量，並將道路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、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測繪

於地籍圖上，以供公眾閱覽或申請謄本之用。

前項都市計畫樁之測定、管理及維護等事項之辦法，由內政部定之。

細部計畫之擬定、審議、公開展覽及發布實施，應分別依第十七條第一項



、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。

第 26 條

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。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

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，依據發展情況，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

變更。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，應變更其使用。

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、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

施辦法，由內政部定之。

第 27-2 條

重大投資開發案件，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、變更，依法應辦理環境影響評

估、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，得採平行作業方式辦理。必要時，並

得聯合作業，由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召集聯席會議審決之。

前項重大投資開發案件之認定、聯席審議會議之組成及作業程序之辦法，

由內政部會商中央環境保護及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定之。


